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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契約新 、 舊項目變更單價作業流程圖 

新增項目或其細項之 
預估單價應考量市場 
行情編列 

契約訂有物價指數調整規定者 ， 
執行機關編列之新增項目內之部 
分項目或其細項屬原契約訂有單 
價者應按契約單價依實際契約變 
更月與開標月之 個別項目指數 
(倘無個別項目指數，則依總指數) ， 
重新調整計算 。 另契約未規 
定適用物價指數調整者 ， 則依原 
契約項目及其細項原訂單價編列 

。 

以各新增項目 
之單價分別議 
價 

以全部新增項目 
及其數量之總額 
合計議定總價 

核定底價 核定底價 

議價 

( 以不超過 

三次為原 

則 ) 

一 、 如仍無法達成協議時 ， 得 
     依契約爭議處理程序辦 
     理 。 但廠商應繼續履約 ， 
     不得藉此停工 。 
二 、 議價或調解不成立時 ， 機 
     關得先依最後一次議價所 
     定底價逕行辦理結算驗收 
     作業 ， 廠商於驗收合格後 
     仍不願領款 ， 機關得將爭 
     議部分之金額提存法院後 
     結案 ， 並依規定開立結算 
     驗收證明書予廠商 。 

原契約項目單 
價 

比照物價指數 

調整與廠商協 

議 

調整新增 ( 原契約 ) 項目單價 

辦理修正施工 ( 變更設計 ) 預算書 

原契約項目 

之預估單價應考量市 

場行情編列 

無法達成協議 
， 重新檢討 

協議不成 

達成 
協議 

達成協議 

重新檢討 
後仍無法 
達成協議 

契約變更單價 

原契約項目 

( 數量增加逾 30 % 以上部分 ， 

或數量減少逾 30 % 以上 ) 

編列新增項目 

依據 「 工程契約變更單價 

編列及議價處理原則 」 

核定底價 

於規定期限內由廠商 

提出申請 


